
中国科学院

科发条财函字〔2017〕121号

中国科学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关于转发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央预算单位2017-2018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
及标准的通知》的通知
院属各事业单位：
现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央预算单位2017-2018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的通知》（国办发〔2016〕96号）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为了做好我院2017-2018年政府采购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政府采购归口管理工作

政府采购是预算执行的重要环节，特别是国家有关部门简政放权后，各单位要进一步加强领导，重点做好内部控制管理工作。各单位要依据政府采购法规及有关制度规定, 按照《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财会〔2012〕21号）、《财政部关于加强政府采购活动内部控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99号）等要求，落实采购人主体责任，指定资产管理部门实施政府采购归口管理，建立健全政府采购内部控制制度，明确本单位相关部门在政府采购工作中的职责与分工，优化政府采购工作流程，建立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做好政府采购各项工作，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行为，提高政府采购资金的使用效益，促进党风廉政建设，落实政府采购政策功能。 

二、明确政府采购范围

各单位要明确政府采购范围。我院各级事业单位使用纳入预算管理的资金采购国务院公布的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内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以及会议服务，应纳入政府采购范围。

本期采购限额标准提高至单项或批量采购金额100万元以上的货物和服务，120万元以上的工程。货物和服务公开招标数额标准提高至单项或批量采购金额200万元以上。工程公开招标数额标准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执行。
纳入预算管理的资金是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的全部资金，包括财政拨款及其他资金。
涉密项目的采购项目，不纳入政府采购范围，有关单位应按经费下达部门的要求进行采购，未提出要求的，由单位自行规范管理。

三、加强政府采购预算及计划管理工作

各单位应按照财政部有关规定及院相关要求，认真编报政府采购预算及调整预算。各单位应加强采购项目需求论证工作，结合本单位工作实际需要、存量资产情况，根据经费预算和资产配置等采购标准，对采购需求进行充分论证，按照厉行节约、科学合理的原则确定采购需求，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完整性、准确性。各单位应依据财政部批复及报财政部备案的政府采购预算及调整预算，及时编报政府采购计划，进一步提高预算执行率。

各单位要强化政府采购预算控制，按照财政部批复及报财政部备案的政府采购预算及调整预算开展政府采购活动。未列入政府采购预算及调整预算的采购项目，不得实施采购。
四、做好政府采购进口产品审核备案工作

确因科研工作需要，对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中的采购项目以及达到采购限额标准的货物和服务，以直接进口或委托进口方式采购进口产品，各单位应依据财政部批复、报财政部备案的政府采购预算及调整预算，按照《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办法》（财库〔2007〕119号）、《财政部关于完善中央单位政府采购预算管理和中央高校 科研院所科研仪器设备采购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财库〔2016〕194号）及院有关规定办理政府采购进口产品审核备案工作。在报财政部备案后，依法开展进口科研仪器设备采购活动；在获得财政部核准后，依法开展其他进口产品采购活动。

五、做好变更政府采购方式报批工作

对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的货物和服务，因特殊原因需要采用非公开招标采购方式的，各单位应依据财政部批复、报财政部备案的政府采购预算及调整预算，按照财政部《中央预算单位变更政府采购方式审批管理办法》（财库〔2015〕36号）及《中国科学院事业单位变更政府采购方式审批管理办法》（科发条财字〔2015〕36号）办理变更政府采购方式报批工作。在获得财政部批准后，按照批准的采购方式依法开展采购活动。
六、落实政府采购政策功能
各单位应按照国家有关文件要求实施采购节能环保产品、采购国家强制认证的信息安全产品、采购正版软件、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等政府采购政策。在货物和工程项目采购中，各单位及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应在采购文件和采购合同中列明政府采购政策要求，优先采购节能环保产品，属于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范围的产品的，在满足需要的前提下，按照财政部等部门发布的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通过“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gov.cn查询）采购。

七、做好政府集中采购工作

各单位采购纳入2017-2018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中的集中采购机构采购项目，应委托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以下简称采购中心）采购，实行政府集中采购。

各单位要准确把握本期政府集中采购目录范围。本期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主要有如下调整：集中采购机构采购项目不包括中央高校、科研院所采购的科研仪器设备；撤销“传真机”、“电视机”、“车辆租赁服务”、“合同能源管理服务”、“会议服务”；新增“云计算服务”；对有关项目的执行范围和执行限额做出调整。根据上述调整，各单位采购政府集中采购目录所列集中采购机构采购项目，属于科研仪器设备，且达到采购限额标准的，应实行单位分散采购；属于非科研仪器设备的，应委托采购中心采购，实行政府集中采购。

各单位要明确科研仪器设备的范围。我院科研仪器设备指事业单位采购的用于科研工作的仪器设备，包括单件或成套科研仪器设备；构成大科学装置、科研仪器设备研制、科研仪器设备升级改造项目不可缺少组成部分的部件、材料；使用大科学装置及科研仪器设备过程中更换的部件、材料；用于科研工作的软件（不含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中软件）等。不包括用于职能管理、后勤服务、教学工作等非科研工作的仪器设备。

（一）关于协议供货、定点采购等

各单位采购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中非科研仪器设备的采购项目，纳入协议供货、定点采购、网上竞价、电子卖场范围的，应按照“中央政府采购网”（http://www.zycg.cn）中公告的入围产品和供应商名单以及采购中心规定的采购程序采购，其中纳入批量集中采购范围的，应按照中央单位批量集中采购有关规定执行。

（二）关于中央单位批量集中采购

各单位采购用于非科研工作的台式计算机、便携式计算机、复印机、打印设备、复印纸（京区单位）、空调机（京区单位，包括分体变频壁挂机、分体变频柜机、分体定速壁挂机、分体定速柜机），应按照《中央预算单位批量集中采购管理暂行办法》（财库〔2013〕109号）、《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央预算单位批量集中采购有关工作的通知》（财办库〔2016〕425号）及采购中心规定程序执行，通过报送批量采购计划，由采购中心统一组织批量集中采购。各单位要加强上述品目通过协议供货（含网上竞价）方式采购的内部审核,将协议供货（含网上竞价）采购数量严格控制在用于非科研工作的同类品目上年购买总数的30%以内。

（三）关于汽车采购

各单位应在上级部门核定的公务用车编制内，按照财政部批复的新增资产配置预算购置汽车。京区单位采购政府集中采购目录范围的汽车，应按照《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指标管理办法》（国管资〔2011〕167号）办理公务用车指标申请手续，经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批复后，按采购中心规定程序采购。京外单位采购政府集中采购目录范围的汽车，应以正式发文形式向院提交申请购置车辆请示，并提供新增资产配置预算，经院批复后，按采购中心规定程序采购。
（四）关于工程采购

京区单位应将投资预算在120万元（含）以上的建设工程（适用招标投标法的建设工程项目除外），投资预算在120万元以上，与建筑物、构筑物新建、改建、扩建无关的装修工程、拆除工程及修缮工程委托采购中心采购。京区单位对纳入政府集中采购目录范围的工程界定不清的，要与采购中心进行沟通，确保将属于政府集中采购目录范围的工程委托采购中心采购。

（五）关于物业管理服务采购 

京区单位采购单项或批量金额在100万元以上的物业管理服务，属于本单位物业管理服务部门不能承担的在京内执行的机关办公场所水电供应、设备运行、建筑物门窗保养维护、保洁、保安、绿化养护等项目，应委托采购中心采购，实行政府集中采购；属于多单位共用物业的物业管理服务，应实行单位分散采购。
（六）关于单独委托采购中心采购

各单位采购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中非科研仪器设备的采购项目，未纳入协议供货、定点采购、网上竞价、电子卖场范围的，应单独委托采购中心采购，其中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的，应单独委托采购中心公开招标。严禁通过协议供货、定点采购、网上竞价等方式化整为零规避公开招标。

八、做好我院部门集中采购工作

各单位采购纳入2017-2018年我院部门集中采购目录中的大型通用仪器设备，应委托东方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公开招标，实行部门集中采购。

（一）关于我院部门集中采购目录

2017-2018年我院部门集中采购目录为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以上的下列仪器设备：核磁共振波谱仪、核磁成像设备、电子显微镜、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能谱仪、质谱仪、X射线衍射仪和X射线荧光设备。

（二）关于我院部门批量集中采购

为了体现我院部门集中采购规模优势，我院每年组织2批部门批量集中采购。各单位使用修缮购置专项经费和国家重点实验室仪器设备费采购我院部门集中采购目录中电子显微镜、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质谱仪、X射线衍射仪时，必须纳入部门批量集中采购范围。各单位使用修缮购置专项经费和国家重点实验室仪器设备费以外资金采购电子显微镜、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质谱仪、X射线衍射仪时，可自愿纳入部门批量集中采购范围。

九、做好单位分散采购工作

除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我院部门集中采购目录中的采购项目外，各单位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服务和工程，以及会议服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以下简称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以下简称招标投标法）及有关制度规定执行，实行单位分散采购。

（一）关于货物和服务采购

各单位采购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和服务，应按照《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18号）及有关制度规定，采用公开招标方式进行采购。严禁通过多次采购、拆分合同化整为零规避公开招标。

各单位采购限额标准以上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以下的货物和服务，应按照《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18号）、《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74号）、《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财库〔2014〕214号）及有关制度规定，采用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询价、单一来源采购方式进行采购，也可采用公开招标方式进行采购。

（二）关于工程采购

各单位采购工程进行招标投标的，应按照招标投标法及有关制度规定执行。单位采购工程依法不进行招标的，应按照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74号）、《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财库〔2014〕214号）及有关制度规定，采用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单一来源采购方式进行采购。

（三）关于采购程序

单位自行组织开展政府采购活动应符合政府采购程序。单位不具备自行组织开展政府采购活动条件的，应委托采购代理机构（通过“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gov.cn查询），按政府采购程序组织开展政府采购活动。

（四）关于会议服务采购

各单位应按照《党政机关会议定点管理办法》（财行〔2015〕1号）、《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财行〔2016〕214号）及《中国科学院会议费管理办法（试行）》到会议定点场所召开会议，按照协议价格结算费用。各单位应按照地方财政部门确定的会议定点场所及协议价格（通过 “党政机关会议定点场所管理信息系统”http://meeting.mof.gov.cn查询，或查阅地方财政部门相关文件）执行。未纳入定点范围，价格低于会议综合定额标准的单位内部会议室、礼堂、宾馆、招待所、培训中心，可优先作为本单位或院内单位会议场所。

十、加强采购限额标准以下采购项目的采购管理

除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中的采购项目及会议服务外，单位在一个财政年度内，一个预算项目下采购同一品目的采购项目，累计采购金额未达到采购限额标准的，可自行采购。对于采购限额标准以下采购项目，有配置标准的，各单位应按照国家及院规定的配置标准执行；没有配置标准的，应按照厉行节约、科学合理的原则确定采购需求。各单位要针对本单位采购规模，对采购限额标准以下的采购项目自行规范管理，建立采购内部控制制度，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手段实现采购全过程管理，以达到防控风险、服务科研、提高采购资金使用效益的目标。

十一、做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

各单位应按照《财政部关于做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财库〔2015〕135号）及院有关要求，依法公开政府采购项目信息，建立政府采购项目信息公开机制，落实专人负责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确保政府采购信息发布的及时、准确、完整，做到采购活动全程公开、透明、可追溯。采购单位及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应将采购公告、采购文件、采购项目预算、中标及成交结果公告、采购合同等政府采购项目信息在财政部指定的政府采购信息发布媒体（“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gov.cn）上公开。

十二、做好政府采购信息统计工作

各单位应按照财政部有关规定及院相关要求，按季度上报政府采购执行情况表及政府采购信息统计报表，指定专人按合同签订时间通过相关系统实时录入政府采购执行情况基础数据，建立填报流程，使本单位相关部门及时提供政府采购合同，确保及时、准确、完整录入政府采购合同。 

十三、做好政府采购文件归档工作

各单位应按照政府采购法及有关规定，做好政府采购文件归档工作，根据档案分类和建档要求，及时收集、归档政府采购的相关资料，特别是做好大型仪器设备、基建工程档案归档工作。

中国科学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
2017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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